
法治与社会

孙佑海：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

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

等生态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

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

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

期。我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新篇章。

因此，现阶段既要持续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老百姓“家门

口”的噪声、油烟、恶臭等问题，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关切，也要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生态保

护和修复。同时还要加快推动发展

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

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

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我们赖以

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

胁和破坏。

记者：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回应了

哪些现实问题？

孙佑海：从草案看，生态环境法典

将回应以下时代问题和突出问题。

一是回应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油烟、恶臭、土壤污染、噪声污染等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其中，为解决老

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问题，草

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义务。

二是回应新污染物治理难题。当

前，我国新污染物污染形势严峻，研究

显示，新污染物在我国水体和沉积物、

土壤和地下水、空气中均有分布，在蔬

菜、鱼类、蛋类等生物介质和血液、尿

液、母乳等人体样本中也被大量检

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领域污染

防治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

确强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深入推进

新污染物治理”。在应对生态环境风

险的时代背景下，新污染物防治“入

典”极具必要性。生态环境法典草案

污染防治编专设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

控、电磁辐射和光污染防治分编，对新

领域污染防治作出专门规定。

三是回应如何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绿色低碳

发展独立成编，聚焦与生态环境保护

密切相关的绿色低碳发展重要环节和

重要领域，就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

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方

面作出规定，表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

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更加全面、完整回应了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

求，体现了法典的时代性、前瞻性，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气

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要生态环境问

题，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

身。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

中和方面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生态

环境法典草案就此作出一些原则性、

引领性规定，从法治层面表明了以中

国方案积极参与和引领气候治理，推

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的坚定立场。

配套工作需跟上

记者：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还有

哪些配套的工作需完善？

孙佑海：法典实施后，需要继续推

动有关环境法律规范的立改废释。

首先要及时启动和做好有关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清

理工作。草案第一千二百四十二条

规定，法典施行后，十部法律同时废

止。当前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

领域存在大量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部分地方还就推动上位法施行制定

了大量具体办法。为此，建议在法典

通过后，及时组织做好有关法律的清

理工作。

其次，建议适时启动保留法律的

修改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

适度法典化的模式，比如将现行有关

流域、区域、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等

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

节约能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择

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到生态环境

法典之中，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出台

后将继续保留。法典创造了“法典+

单行法”构成的“双法源”体系。在该

体系中，生态环境法典居主要地位，具

有最高效力。同时，单行法作为生态

环境法典的配套部分，是对法典的有

机补充和具体化。因此，结合法典的

施行，有关单行法需要根据法典的规

定作适当修改。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将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

和领域的立法，列入三类立法项目。

结合法典的施行，宜依据法典规定对

该类立法继续研究论证，并适时启动

和推进。

另外，在法典施行一段时间后，还

要及时关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

议的条款并适时作出相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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